附件1：
茂名市电白区妇幼保健院
2026年医疗责任保险采购需求

为贯彻落实国家卫生计生委、司法部、财政部、中国保监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加强医疗责任保险工作的意见》（国卫医发〔2014〕42号）精神，充分发挥以医疗责任保险为主要形式的医疗风险分担机制在医患纠纷化解、医疗风险管理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提高医患双方抵御医疗责任风险的能力，我院决定继续购买医疗责任保险，采购需求如下：
一、项目名称
茂名市电白区妇幼保健院年度医疗责任保险服务采购项目。
二、保险赔偿限额及服务要求：
1.全年累计赔偿限额：不低于人民币 500万元。
每次事故每人赔偿限额：人民币 95万元至100万元。
2. 追溯期保障：免费提供三年（或以上） 的追溯期保障。对于追溯期内发生、且在保险期内首次提出的索赔，只要投保时未予除外，保险公司应予以负责。追溯期保障的赔偿限额应包含在本保单全年累计赔偿限额内。
3.按380名医务人员购买，同时需考虑新增医务人员情况；同时购买医责险增加附加险（到我院开展各种医疗活动的外院医务人员购买短期医责险，简化报备程序，以邀请函，介绍信等方式聘请外院医务人员参与我院诊疗行为，每次聘请医务人员名单提供保险公司报备购买短期医责险，所增加人员名单、保费与保险公司协商决定，保险公司购买后需及时告知我院是否购买成功）。
4.一旦出现医疗纠纷，医院上报保险公司后需要及时派人到医院了解情况，第一种情形是通过医患协商解决的纠纷，保险公司收到院方提交患者相关材料后按保险赔偿规定的时间期限（10个工作日）内及时作出赔偿，同时院方书写患者的病情情况说明提交保险公司，如未经司法鉴定确认为我院责任的，保险公司不要求明确我院责任即可赔付。第二种情形需要通过卫生主管部门调解或第三方调解协商解决的纠纷，保险公司积极参加我院和患方在卫生主管部门或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工作，及时解决纠纷，及时解决赔偿。第三种情形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的纠纷，根据法院判决或调解确定的赔偿额在保险责任范范围内赔付。
5.医疗责任保险的购买是根据最新医疗责任保险统保方案进行，我院应以相应较低的保险金额投保，同时保险公司应在职责范围内以相对较高的赔偿总金额和每人赔偿的金额。
6.保险公司提供快捷便利服务，每年至少2次免费提供医院法律法规、案例分析等相关知识培训讲座。
 三、保险服务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合同期满前，经双方协商一致，可按约定条件续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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